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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教育教師教育學程       

 

特殊教育教師教育學程:共四十學分 

 

一、一般教育專業科目：十學分 

 

(一)學前教育階段：依幼稚園教師教育學程所列教學基本學科課程、教育 

    基礎課程、教育方法學課程必修科目中選列。其中藝能科（美勞、音 

    樂、體育）建議優先開設。 

 

(二)國民小學教育階段：依國民小學教師教育學程所列教學基本學科課程 

    、教育基礎課程、教育方法學課程必修科目中選列。其中藝能科（美 

    勞、音樂、體育）建議優先開設。 

 

(三)中等學校教育階段：依中等學校教師教育學程所列教育基礎課程、教 

    育方法學課程必修科目中選列。 

 

二、特殊教育共同專業科目：十六至二十學分 

 

(一)必修科目及學分:八學分 

 

  1.特殊教育導論：三學分 

 

  2.特殊兒童鑑定與評量:三學分（以鑑定、評量、診斷特殊兒童之心理 

    與教育之發展狀況，作為進一步處理之用，含理論、實務及實習） 

 

  3.特殊教育教學設計：二學分(含教學設計原理與實務、個別化教育方 

    案、補救教學) 

 

(二)選修科目及學分:八至十二學分 

 

  1.請依特殊教育法之規定、各校師資及發展特色自行開設。  

 

  2.建議開設選修科目及學分如左： 

 

    A.特殊教育教學策略(含各種主要理論與多元教學策略等) 二學分  



 

    B.特殊教育課程發展(強調特殊教育之範疇，含課程理論，課程設計 

      、課程評鑑等) 二學分  

 

    C.行為改變技術 二學分  

 

    D.特殊學生親職教育 二學分  

 

    E.語言發展與矯治 二學分  

 

    F.知覺動作訓練 二學分  

 

    G.資源教室經營 二學分  

 

    H.科技在特殊教育之應用 二學分  

 

    I.特殊教育行政與法規 二學分  

 

    J.人體生理學 二學分 

 

    K.社會工作 二學分 

 

    L.個案研究 二學分 

 

三、特殊教育各類組（身心障礙或資賦優異）專業科目：十至十四學分 

 

（一）必修科目及學分:八學分，教學實習應含各教育階段別普通班及 

      二組以上特殊教育學校（班）實習。 

 

1.學前教育階段: 

 

(1)某某組教材教法 四學分 

(2)教學實習 四學分 

 

2.國民小學教育階段: 

 

(1)某某組教材教法 四學分 

(2)教學實習 四學分 



 

3.中等學校教育階段： 

 

(1)某某組教材教法 四學分 

(2)教學實習 四學分 

 

（二）選修科目與學分：二至六學分 

 

1.請依特殊教育法之規定、各校師資及發展特色自行開設。 

 

2.建議開設選修科目及學分如左：（＊為建議優先開設科目） 

 

（1）視覺障礙組 

 

            ＊定向與行動 二學分 

            ＊眼科學 二學分 

              點字學 二學分 

              定向與行動實習 二學分 

              視障教育工學 二學分 

              感覺與知覺 二學分 

 

（2）聽覺障礙組 

 

            ＊聽能訓練 二學分 

            ＊語言溝通法 二學分 

              溝通障礙學導論 二學分 

              聽力學 二學分 

              手語研究 二學分 

              說話訓練 二學分 

              感覺與知覺 二學分 

 

（3）肢體障礙組 

 

            ＊復健醫學概論 二學分 

            ＊機能教育 二學分 

              義肢裝具學 二學分 

              復健心理學 二學分 

              生活訓練 二學分 



 

（4）智能障礙組 

 

            ＊行為改變技術 二學分 

            ＊生活訓練（學前或國小階段）二學分 

            ＊職業訓練（中等教育階段） 二學分 

              溝通技巧訓練 二學分 

              人體生理學 二學分 

              科技與輔助教學 二學分 

 

（5）語言障礙組 

 

            ＊語言發展與矯治 二學分 

            ＊語言病理與治療技術 二學分 

              語言病理與評量 二學分 

              語言學導論 二學分 

              語言溝通法 二學分 

              溝通輔具應用 二學分 

              溝通障礙學導論 二學分 

 

（6）學習障礙組 

 

            ＊學習障礙導論 二學分 

            ＊學習障礙與補救教學 二學分 

              學習障礙兒童教學策略 二學分 

              神經心理學 二學分 

              閱讀障礙 二學分 

 

（7）性格或行為異常組 

            ＊偏差（異常）行為研究 二學分 

            ＊行為改變技術 二學分 

              兒童（青少年）精神醫學 二學分 

              社交技能訓練 二學分 

              諮商原理與實務 二學分 

 

（8）自閉症組 

 

            ＊自閉症語言溝通 二學分 



            ＊偏差（異常）行為研究 二學分 

              自閉症研究 二學分 

 

（9）多重障礙組 

 

            ＊多重障礙研究 二學分 

            ＊多重障礙溝通訓練 二學分 

              多重障礙生活訓練 二學分 

              多重障礙照護技巧 二學分 

 

（10）一般能力優異組 

 

            資優學生心理輔導 二學分 

            領導才能訓練 二學分 

            創造力研究 二學分 

            人格發展與輔導 二學分 

            獨立研究指導 二學分 

 

（11）特殊才能資賦優異組 

 

            音樂教育與音樂行為 二學分 

            音樂行為評量 二學分 

            學生音樂基礎能力訓練 二學分 

            美術發展與鑑賞的心理 二學分 

            美術製作與技能專題研究 二學分 

            美學 二學分 

            舞蹈創作論 二學分 

            舞蹈美學   二學分 

            舞蹈生理與解剖   二學分 

            舞蹈傷害    二學分 

            營養學      二學分 

            動作與節奏  二學分 

            舞蹈編導    二學分 

            作品鑑賞與評論   二學分 

            創造力與特殊才能  二學分 

            動作分析         二學分 

            舞蹈研究法       二學分 

            特殊才能訓練（指導）法 二學分 



            特殊才能運動科學研究 二學分 

 


